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申請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設置文件變更、許可證、許可證變更作業」流 程 圖

	業者提出15份興辦計畫送審


20日

	本局各科室及各相關機關現勘


10日                        未符合

	依所提興辦計畫加會本局各課
	
	退業者補正


20日                         未符合

	將興辦計畫送縣府各相關機關審查
	 
	退業者補正


                             45日　　　　　　　　　　　　　　

	繳交審查費（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5.08.11）環署廢字第0950063066號令「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辦理


   

日


                             10日  

	發 文 同 意 備 查



7日
	依據本縣環保局同意備查公文及檢具興辦計畫六份向縣府地政處申請辦理地目變更


30日

	依據縣府同意地目變更公文及變更後之土地登記謄本及檢具相關文件15份，送本縣環保局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申請許可證


	本 局 各 課室 會 審
	 
	退業者補正


                                 

不符合

[image: image1]符 合
	繳交審查費（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5.08.11）環署廢字第0950063066號令「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辦理



通 過 

	核發處理機構許可證同意營運


備   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5.08.11環署廢字第0950063066號令「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











